
解釋字號 釋字第180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72年05⽉06⽇

解釋爭點 ⼟地增值稅徵收及漲價總數額計算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平均地權條例第四⼗七條第⼆項、⼟地稅法第三⼗條第⼀項

關於⼟地增值稅徵收及⼟地漲價總數額計算之規定，旨在使⼟地

⾃然漲價之利益歸公，與憲法第⼗五條、第⼗九條及第⼀百四⼗

三條並無牴觸。惟是項稅款，應向獲得⼟地⾃然漲價之利益者徵

收，始合於租稅公平之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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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按⼟地價值非因施以勞⼒資本⽽增加者，應由國家徵收⼟地

增值稅，歸⼈⺠共享之，憲法第⼀百四⼗三條第三項揭⽰甚明。

是⼟地增值稅應依照⼟地⾃然漲價總數額計算，向獲得其利益者

徵收，始符合漲價歸公之基本國策及租稅公平之原則。

　　平均地權條例第四⼗七條第⼀項規定：「⼟地所有權移轉或

設定典權時，權利⼈及義務⼈應於訂定契約之⽇起⼀個⽉內，檢

同契約及有關文件共同申請⼟地權利變更或設定典權登記，並同

時申報其⼟地移轉現值，無義務⼈時，由權利⼈申報之」，同條

第⼆項規定：「前項申報⼈所申報之⼟地移轉現值，經主管機關

審核，其低於申報當期之公告⼟地現值者，得照其申報之移轉現

值收買，或照公告⼟地現值徵收⼟地增值稅，其不低於申報當期

之公告⼟地現值者，照申報移轉現值徵收⼟地增值稅」。從⽽⼟

地所有權⼈移轉⼟地所有權或設定典權時，於訂定契約之⽇起⼀

個⽉內聲請登記，並申報其⼟地移轉現值，經主管機關審核，低

於當期公告⼟地現值者，得照價收買或照公告⼟地現值徵收⼟地

增值稅；其不低於當期公告⼟地現值者，則照申報移轉現值徵收

⼟地增值稅，與⼟地之⾃然漲價，藉課徵⼟地增值稅以達收歸公

⽤之⽬的並無違背。⼜⼟地稅法第三⼗條第⼀項規定：「⼟地漲

價總數額之計算，以納稅義務⼈及權利⼈申請移轉或申報設定典

權時，該⼟地之公告現值為計算基礎，但申報之⼟地實際移轉現

值超過公告現值者，應以⾃⾏申報之移轉現值為計算基礎」。其

所謂公告現值，係指在同法第四⼗九條所定期限內申請移轉或申

報設定典權時之⼟地公告現值⽽⾔，核與上述平均地權條例第四

⼗七條規定之意旨亦相符合。⾄納稅義務⼈及權利⼈未於規定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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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內申請登記繳納⼟地增值稅，嗣後再申請登記繳納時，除依法

處罰或加計利息外，如⼟地公告現值有不同者，其因⾃然漲價所

⽣之差額利益，既非原納稅義務⼈所獲得，就此差額計算應納之

部分⼟地增值稅，即應於有法定徵收原因時，另向獲得該項利益

者徵收，始屬公平。如裁判上適⽤前開法條之⾒解有所不同，乃

法律⾒解是否允洽問題，要難謂法律之規定牴觸憲法。

　　綜上所述，平均地權條例第四⼗七條第⼆項、⼟地稅法第三

⼗條第⼀項關於⼟地增值稅徵收及⼟地漲價總數額計算之規定，

旨在使⼟地⾃然漲價之利益歸公，與憲法第⼀百四⼗三條並無牴

觸，亦無違反憲法第⼗五條及第⼗九條之可⾔。惟是項稅款，應

向獲得⼟地⾃然漲價之利益者徵收，始合於租稅公平之原則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黃少⾕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林紀東　陳樸⽣　陳世榮　范馨香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翁岳⽣　蔣昌煒　梁恒昌　鄭⽟波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涂懷瑩　姚瑞光　翟紹先　楊與齡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李鐘聲　⾺漢寶　楊建華　楊⽇然

3

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不同意⾒書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
陳世榮 

解釋文 
⼟地買受⼈既持有判令出賣⼈協同辦理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確
定判決，依強制執⾏法第⼀百三⼗條規定，視為出賣⼈⾃判決確
定時，已為所有權移轉之意思表⽰，並已認諾協同向主管機關申
請⼟地所有權變更登記及申報其⼟地移轉現值；買受⼈之申請⼟
地所有權變更登記及申報⼟地移轉現值，依⼟地登記規則第七⼗
六條規定，⼜應於法院判決確定之⽇起⼀個⽉內為之，且法院判
決確定之⽇與契約成立之⽇同為權利變更之⽇，則主管機關計徵
⼟地增值稅，即應以買受⼈申報時該⼟地之公告現值為準。 

解釋理由書 
查⼀般⼟地移轉，凡經納稅義務⼈及權利⼈，共同申請權利變更
登記，並申報⼟地移轉現值，無不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四⼗七條第
⼆項、⼟地稅法第三⼗條第⼀項之規定，於法定期間內按申報之
⼟地公告現值申報，上開法條，以申報時該⼟地之公告現值為⼟
地增值稅之計算基礎，旨在促使按期納稅，防⽌不實之申報，使
⼟地之⾃然漲價得歸公享，固與憲法並無牴觸。惟買賣⼟地移轉
登記，因發⽣糾紛以⾄涉訟，經法院判決確定，買受⼈得單獨申
請登記及申報⼟地移轉現值，主管機關應按何時之⼟地公告現值
計徵⼟地增值稅？平均地權條例及⼟地稅法並無明確規定。本件
聲請⼈雖以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之平均地權條例第四⼗七條第⼆
項、⼟地稅法第三⼗條第⼀項發⽣有牴觸憲法第⼗五條、第⼗九
條及第⼀百四⼗三條之疑義，聲請釋⽰，但其真意，係在聲請解



釋，⼟地移轉涉訟，經法院判決確定，買受⼈申報⼟地移轉現值
之審核，究應以買受⼈申報時之當期公告現值為準？抑以雙⽅原
訂契約時之當期公告現值為準？此有其有關⾏政法院七⼗年度判
字第⼀三六六號確定判決及其提出為參考資料之同院六⼗六年度
判字第五六八號、六⼗九年度判字第⼀號暨第⼀五九號等判決可
稽，合先說明。 

按為執⾏名義之判決，係命債務⼈為⼀定之意思表⽰⽽不表⽰
者，視為⾃判決確定時已為其意思表⽰。⼜申請⼟地所有權變更
登記，應於權利變更之⽇起⼀個⽉內為之。前項權利變更之⽇，
係指契約成立之⽇、法院判決確定之⽇、……分別為強制執⾏法
第⼀百三⼗條前段及⼟地登記規則第七⼗六條所明定。⼟地買受
⼈既持有判令出賣⼈協同辦理⼟地所有權變更登記之確定判決，
則應視為出賣⼈⾃法院判決確定時，已為所有權移轉之意思表
⽰，並已認諾協同買受⼈向主管機關申請權利變更登記及申報⼟
地移轉現值，買受⼈之申請登記及申報現值，⼜應於法院判決確
定之⽇起⼀個⽉內為之，法院判決確定之⽇，與契約成立之⽇，
既同為權利變更之⽇，申請登記及申報現值之法定期間亦同為⼀
個⽉，⾃有平均地權條例第四⼗七條第⼆項、⼟地稅法第三⼗條
第⼀項規定之適⽤，主管機關計徵⼟地增值稅，應以買受⼈申報
時之當期⼟地公告現值為準，不能以原訂契約⽇（註⼀）或原告
訴⽇（註⼆）之當期⼟地公告現值為準。⾄於⼟地增值稅之納稅
義務⼈依法仍應為⼟地出賣⼈，涉訟期間，⼟地⾃然漲價總數額
之利益，為誰所獲，其受益程度如何，須依雙⽅契約之內容、歸
責及誠實信⽤之原則等始得決之，不能⼀概⽽謂⼟地出賣⼈未獲
有漲價之利益，此究為買受⼈有無⽀出此部分⼟地增值稅之私法
上義務，⽽出賣⼈得否請求買受⼈附加法定遲延利息返還，應由
當事⼈解決之問題，要非主管機關所得加予認定，公法上納稅義
務⼈則仍為⼟地出賣⼈也。 

註⼀：⾏政法院六⼗六年判字第五六八號、六⼗九年判字第⼀號
及第⼀五九號等判決，均以原訂契約時之當期公告現值為準。 
註⼆：林可楫先⽣論著「建議修正⼟地稅法第三⼗條條文」（刊
登財稅研究雜誌第⼗五卷第⼆期），建議於⼟地稅法第三⼗⼆條
增列第三項：「⼟地因買賣涉訟，經法院判決確定，其⼟地漲價
之總數額，按提起訴訟收件之⽇當期公告⼟地現值為核計基
礎」。 

不同意⾒書⼆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 姚瑞光

⼀、未聲請解釋之事項，予以解釋；已聲請解釋之事項，無明確
之解釋。 
本件聲請⼈將共有⼟地與⼈合建房屋，約定各分得房屋百分之五



⼗，房屋已經出賣，該房屋之⼟地，未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四⼗七
條第⼀項規定，於⼀個⽉內申請移轉登記及申報⼟地移轉現值，
經涉訟多年後，始由房屋買受⼈憑⺠事判決確定證明書，申請所
有權移轉登記，並按當時之⼟地公告現值申報移轉現值，稅捐機
關乃依其申報，核定聲請⼈應納之⼟地增值稅額，此為⾏政法院
七⼗年度判字第⼀三六六號判決所確定之事實。此種情形，與⼟
地稅法第三⼗條第⼀項規定之意旨相符，⽽與平均地權條例第四
⼗七條第⼆項（依同條第⼀項規定，⾃訂約⽇起⼀個⽉內申報
者）全然無關。上開⾏政法院之判決，認⼟地增值稅之徵收，以
申報移轉時之公告現值為計算基礎，為⼟地稅法第⼆⼗八條、第
三⼗條第⼀項，平均地權條例第三⼗六條、第四⼗七條第⼆項所
明定，除其中之⼟地稅法第三⼗條第⼀項外，均為贅引之條文。
聲請⼈亦知此情，故其聲請書末段敘述聲請解釋主旨時，並未聲
請解釋平均地權條例第四⼗七條第⼆項，僅載明「為此懇請鈞院
體恤⺠艱，惠予解釋以申報當期之公告現值核定⼟地增值稅是違
憲之規定，應以平均地權條例第四⼗七條第⼀項規定所有權移轉
時，應于訂立契約之⽇起⼀個⽉之法定期間當期之政府公告現值
核定⼟地增值稅為合乎憲法之規定」等語。本件解釋文將聲請⼈
未聲請解釋之平圴地權條例第四⼗七條第⼆項，予以解釋，⽽對
於聲請⼈聲請「惠予解釋以申報當期之公告現值核定⼟地增值稅
是違憲之規定」，則無明確之解釋，⾃難同意。 

⼆、本件解釋明⽰為合憲之平均地權條例第四⼗七條第⼆項，有
非向獲得⼟地⾃然漲價利益者徵收⼟地增值稅之規定。 
關於⼟地增值稅應向何⼈徵收，即以何⼈為納稅義務⼈，⼟地法
第⼀百八⼗⼆條、平均地權條例第三⼗七條、⼟地稅法第五條，
各有規定。平均地權條例第三⼗七條及第三⼗六條第⼀項，為⼟
地法第⼀百八⼗⼆條之特別法，⼟地稅法第五條，為平均地權條
例第三⼗七條及第三⼗六條第⼀項之特別法。從⽽，⼟地增值稅
應視情形，分別向⼟地稅法第五條第⼀項規定之原所有權⼈或取
得所有權之⼈或出典⼈徵收，⽽非「應向獲得⼟地⾃然漲價之利
益者徵收」，法律規定甚明所謂「獲得⼟地⾃然漲價之利益」，
並無客觀統⼀之標準，勢必每件申報，⼀⼀查證，徵收勞費，⼤
幅增加，⽽實際獲得⼟地漲價利益若⼲，無從為正確之認定，其
所造成之不公平更⼤，故為現⾏及研議修正中之⼟地稅法所不採
（參閱 72.05.02 中國時報第⼆版「未來計徵⼟地增值稅」之報
導）。就⼟地買賣⾔，⽬前景氣⽋佳，實際買賣價額即移轉現
值，有較公告現值為低者，⽽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四⼗七條第⼆項
規定，主管機關得照⼟地公告現值徵收⼟地增值稅，並非「應向
獲得⼟地⾃然漲價之利益者徵收」。⼜共有⼟地不依原有持分比
例計算所得之價值分割者，依平均地權條例施⾏細則第六⼗五條
第⼀項或⼟地稅法施⾏細則第四⼗⼆條第⼆項但書規定，應向取
得⼟地價值減少者，就其減少部分課徵⼟地增值稅，更非「應向
獲得⼟地⾃然漲價之利益者徵收」。本件解釋指⽰「應向獲得⼟
地⾃然漲價之利益者徵收」，不但於法無據，將造成更⼤之不公
平，且與上列合憲之各法令顯然牴觸，殊難同意。 

三、現時關於⼟地稅法第三⼗條之適⽤，既無歧⾒，⼜無統⼀解



釋之聲請，無就聲請外之事項，⾃為⾜以破壞司法形象之解釋之
必要。 
如上所述，本件聲請⼈應納之⼟地增值稅，既非依平均地權條例
第四⼗七條規定，於法定期限內⾃⾏申報繳納，亦非依同法第四
⼗八條規定，於法定期限外由主管機關書⾯通知補報繳納，⽽係
由房屋買受⼈於獲得勝訴判決確定後，按當時之⼟地公告現值，
申報移轉現值，稅捐機關認其申報數額與申報當時之公告現值相
符，⽽核定⼟地增值稅額者。此種特殊情形之計課⼟地增值稅之
準據時，⾏政法院之某⼀庭，已往雖有認為係⼟地買賣契約訂定
⽇之⾒解，但現時該院各庭已⼀致依⼟地稅法第三⼗條第⼀項規
定，以申報移轉時⼟地之公告現值為計算基礎，並無歧⾒。⼜依
已知之資料，法務部於數年前亦曾有「所謂⼟地所有權移轉時，
係指⼟地買賣契約訂定之⽇⽽⾔」，或「申報當期之公告現值，
應指於法定期間內申報時之當期公告⼟地現值⽽⾔」，與⼟地稅
法第三⼗條第⼀項及⼟地登記規則第七⼗六條規定意旨不符之⾒
解，惟既迄未聲請統⼀解釋，本會議⾃無於聲請⼈聲請解釋憲法
之外，在無拘束⼒之解釋理由書內，⾃為於公⾜以破壞司法形
象，於私對於聲請⼈無益之非憲法的解釋之必要。本件解釋理由
書就此部分，為聲請外之解釋，尤難同意。 

相關法令 憲法第15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9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43條(36.01.01)

平均地權條例第47條第2項(69.01.25)

⼟地稅法第30條第1項、第49條(68.07.25)

相關文件 抄魏０成聲請書⼄件

聲請⼈因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主管機關不法侵害，經依法定

⾏政救濟程序提起訴訟均遭駁回，其不法侵害卻因此圖利於怠於

⾏使權利之權利⼈，因主管機關及⾏政救濟訴訟程序據以駁回之

理由所適⽤之平均地權條例第四⼗七條第⼆項規定及⼟地稅法第

三⼗條第⼀項規定以權利⼈及義務⼈申報移轉該⼟地之公告現值

為⼟地增值稅計算基礎，全額向出賣⼈（即申請⼈）課徵⼟地增

值稅，然因平均地權條例第四⼗七條第⼀項規定出賣⼈因無法會

同權利⼈，主管機關不受理出賣⼈申報及繳納⼟地增值稅，致使

逾期由權利⼈單獨申報移轉時公告⼟地現值巨幅調整⽽該項⼟地

⾃然漲價利益雖由權利⼈所享有，其依法應納之⼟地增值稅依確

定終局裁判所適⽤之前述規定予以免除，改向未獲其利益之出賣

⼈徵收，其與⾏政法院著有判例解釋有所違反（⾏政法院 54 年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5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9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43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3043&ldate=19800125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6135&ldate=19790725&lser=001


度判字第⼀三八號判例）其與憲法第⼗五條所明定⼈⺠之財產權

應予保障之規定牴觸，除未予保障反予以侵害，及與憲法第⼗九

條所明定⼈⺠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之規定牴觸，即權利⼈再次移

轉時其享有之⼟地增值稅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三⼗七條規定及憲法

第⼀百四⼗三條第三項規定應納之⼟地增值稅予以免除，並與憲

法第⼀百四⼗三條第三項所明定⼟地價值非因施以勞⼒資本⽽增

加者，應由國家徵收⼟地增值稅，歸⼈⺠共享之規定牴觸，為此

聲請解釋憲法期以解除主管機關之不法侵害為⽬的，謹縷陳事實

及理由如左：

事實

緣聲請⼈所有台北巿北投區○○段○⼩段○○○地號等 27 筆持

分⼟地，於 22 年 04 ⽉ 25 ⽇各就持分立約出售與泰０建設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泰０公司），泰０公司於六⼗三年間分別再

讓售陳寬象等 79 ⼈，因泰０公司怠於⾏使權利由其買受⼈代位

⾏使（本案 63 ⼈，餘 16 ⼈尚未辦理附台灣⾼等法院⺠事判

決）持 67 年 12 ⽉ 16 ⽇⺠事判決確定書於 68 年 01 ⽉ 19 ⽇向

⼠林地政事務所單獨申報移轉，案經台北巿稅捐稽徵處⼠林分處

依申報當期 68 年 01 ⽉ 19 ⽇⼟地公告現值核定⼟地增值稅全額

向聲請⼈徵收，將 22 年 04 ⽉ 25 ⽇⾄ 68 年 01 ⽉ 19 ⽇⽌之⼟

地⾃然漲價利益係由泰０公司及其買受⼈所享有應「漲價歸公」

之⼟地增值稅免除，經依法申請複查及提起訴願，再訴願、⾏政

訴訟均遭駁回，確定終局裁判之⾏政法院 70 年度判字第⼀三六

六號判決（如附件）所適⽤之法律為平均地權條例第四⼗七條第

⼆項規定前項申報⼈所申報之⼟地移轉現值，經主管機關審核其

低於申報當期之⼟地公告現值者，照其申報之移轉現值收買或照

公告現值徵收⼟地增值稅，及所適⽤之⼟地稅法第三⼗條第⼀項

規定⼟地漲價總數額之計算以納稅義務⼈及權利⼈申報移轉時該

⼟地之公告現值為計算基礎，台北巿稅捐稽徵處複查決定，台北

巿政府訴願決定，財政部再訴願決定均持同⼀理由駁回聲請⼈之

⾏政救濟案，致使聲請⼈因出賣⼟地所獲 22 年間之價⾦尚不⾜

繳納該項⼟地增值稅，⽽需再⾏變賣更多其他財產⾜證聲請⼈之

財產權已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。

理由



⼀、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之法律，發⽣有牴觸憲法之疑義之內

容。

⾏政法院判決所適⽤之平均地權條例第四⼗七條第⼆項規定前項

申報⼈所申報之⼟地移轉現值，經主管機關審核其低於申報當期

之公告現值者得照其申報之移轉現值收買或照公告現值徵收⼟地

增值稅，⼜及所適⽤之⼟地稅法第三⼗條第⼀項規定⼟地漲價總

數額之計算以納稅義務⼈及權利⼈申報移轉時該⼟地之公告現值

為計算基礎。

⼆、聲請⼈對於前項規定所持之⾒解。

1 平均地權條例第四⼗七條第⼀項硬性規定⼟地所有權移轉時，

權利⼈及義務⼈「應於訂立契約之⽇起⼀個⽉內」檢同契約及有

關文件共同申請權利變更登記及同時申報⼟地移轉現值，⽽本案

聲請⼈因無法會同權利⼈共同申報，因納梲義務⼈為出賣⼈（即

聲請⼈）⽽非權利⼈，經申請主管機關核⽰，由台北巿政府地政

處函轉台北巿稅捐稽徵處函復，不能單獨申報（如附件），⼜本

項規定係硬性規定「應於訂立契約之⽇起⼀個⽉內」其未於規定

期間申報者，主管機關同條例第四⼗九條及第四⼗八條明文定有

⼟地所有權移轉時，未於規定期限內申請權利變更登記及申報⼟

地移轉現值者，主管機關應逕⾏核定以公告現值為移轉現值徵收

⼟地增值稅，亦⾜證⼟地增值稅之徵收時際為訂立契約之⽇起法

定⼀個⽉內其適⽤之公告現值亦為該法定期間當期公告現值為

準，經⾏政法院 66 年度判字第五六八號確定判決， 69 年度判

字第⼀號及第⼀五九號判決認為以申報當期之⼟地公告現值向出

賣⼈課徵⼟地增值稅為違憲之處分可證（如附件）。

2 再按⼟地價值非因施以勞⼒資本⽽增加者，應由國家徵收⼟地

增值稅為憲法第⼀百四⼗三條第三項所明定，為實施漲價歸公，

⼟地所有權⼈⾃⾏申報地價後之⼟地⾃然漲價應徵收⼟地增值稅

亦為平均地權條條例第三⼗五條所明定，由以上各規定以觀其應

徵收之⼟地增值稅應為非因施以勞⼒資本⽽增加之⼟地⾃然漲價

部分，換⾔之，乃對於不依「受益者」勞⼒資本所⽣⼟地增值之

課徵，以使漲價歸公，⼜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三⼗七條規定⼟地增

值稅以原⼟地所有權⼈為納稅義務⼈，但⼟地所有權無償移轉

者，以取得所有權⼈為納稅義務⼈，並不向出賣⼈徵收，⾜證其

納稅主體為「受益者」殆無疑義，蓋因⼟地出賣⼈於⼟地所有權

移轉時，其所獲價⾦中含有⼟地⾃然漲價利益故向其徵收以使漲



價歸公，若⼟地所有權移轉時其讓與⼈並未獲有⼟地⾃然漲價之

利益，則縱令該項⼟地事實上⼰⾃然漲價，因讓與⼈未獲取利

益，⾃亦無使其漲價利益歸公之可⾔為⾏政法院 54 年度判字第

⼀三八號判例釋⽰甚明，亦⾜證⼟地增值稅之納稅主體為不依其

勞⼒費⽤所⽣之⼟地增值之「受益者」，⽽⼟地增值稅之徵收，

⽬的在求漲價歸公，⼟地之⾃然漲價應依照⼟地漲價總數額計算

於⼟地所有權移轉時為準，此在平均地權條例第三⼗六條第⼀項

前段訂有明文，所謂「所有權移轉時」觀諸上開同條例第四⼗七

條第⼀項規定應於訂立契約之⽇起⼀個⽉內，依實際辦理情形，

必須於核課⼟地增值稅稅款繳清，後並經查無⽋稅⽅能向地政機

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，故係指移轉事實發⽣之⽇起，即不動產

契約訂立之⽇起⼀個⽉內之法定時間⽽⾔，揆諸以上憲法及法律

說明課徵⼟地增值稅應以⼟地所有移轉事實發⽣之⽇即訂立契約

之⽇起法定⼀個⽉內政府公告之⼟地現值為⼟地漲價總數額計算

基礎，以申報當期之公告現值為計算基礎是違憲之處分，按法律

與憲法牴觸者無效，憲法第⼀百七⼗⼀條定有明文。

3 ⼜聲請⼈本案⼟地所有權移轉時即訂立契約之⽇起（ 22 年 04 

⽉25 ⽇）法定⼀個⽉內之⼟地公告現值為新台幣（下同）捌萬

肆仟元，因泰０公司怠於⾏使權利，⽽聲請⼈因無法會同泰０公

司申報，主管機關不予受理申報繳稅（如附件）以⾄ 68 年 01 

⽉ 19 ⽇由其買受⼈代位單獨申報移轉時，⼟地公告現值調整為

肆拾壹萬伍仟元，即 22 年 04 ⽉ 25 ⽇⾄ 68 年 01 ⽉ 19 ⽇此期

間之⼟地⾃然漲價利益參拾參萬壹仟元係由泰０公司及其買受⼈

所分享，依前項說明之憲法及法律規定泰０公司及其買受⼈所享

有之⼟地⾃然漲價利益應歸公之⼟地增值稅，應於其所有權移轉

時對其課徵⽅屬正辦，⽽⾏政法院判決所適⽤之平均地權條例第

四⼗七條第⼆項規定及⼟地稅法第三⼗條第⼀項規定以申報當期

之公告現值向出賣⼈課徵，致使主管機關核定向出賣⼈徵收之⼟

地增值稅達壹拾伍萬柒仟餘元，⽽原出售總值捌萬肆仟元全額繳

納尚不⾜柒萬肆仟餘元，⾜證⾏政法院判決所適⽤之平均地權條

例第四⼗七條第⼆項規定及⼟地稅法第三⼗條第⼀項規定業已不

法侵害聲請⼈之財產權，亦即與憲法第⼗五條⼈⺠之財產權應予

保障牴觸，非但不保障反予以侵害，⼜免除泰０公司及其買受⼈

之所有權移轉時其⼟地⾃然漲價利益應歸公之⼟地增值稅亦與憲

法第⼗九條所明定⼈⺠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之規定牴觸，同時亦

與憲法第⼀百四⼗三條所明定⼟地增值稅之徵收，係以⼟地價值



非因施以勞⼒資本⽽增加者之規定牴觸，亦即⼟地增值稅之課徵

應對⼟地本⾝原有價值外非因施以勞⼒資本⽽增加部分⽽⾔，其

超過該增加部份，甚⾄連同⼟地本⾝價值亦不⾜以繳納所課徵之

⼟地增值稅，是項規定顯然與憲法第⼀百四⼗三條第三項規定牴

觸，殆無疑義。

三、解決疑義必須解釋憲法之理由

按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，法律與憲法有無牴觸發⽣疑義時，由

司法院解釋之，憲法第⼀百七⼗⼀條訂有明文。

本案複查決定，訴願決定、再訴願決定以及⾏政法院判決所適⽤

之平均地權條例第四⼗七條第⼆項規定及⼟地稅法第三⼗條第⼀

項規定以申報當期之公告現值核定⼟地增值稅，除牴觸憲法第⼀

百四⼗三條第三項規定，憲法第⼗五條規定，憲法第⼗九條規

定，不法侵害出賣⼈外，⽽且圖利於買受⼈，並違反課稅公平之

原則，及違反課稅實體從舊原則，亦違反⾏政法院 54 年度判字

第⼀三八號判例釋⽰，且本⼆項發⽣疑義之法律規定，前經⾏政

院 60 台財六⼗財字第四三七九號釋令及財政部 65.09.07 台財稅

字第三六○七九號函釋做相同之解釋，⾏政法院 66 年度判字第

五六八號確定判決⼀併予以撤銷，現將該違憲撤銷之解釋令納入

法律規定，當然仍牴觸憲法之規定，為此懇請

鈞院體恤⺠艱惠予解釋以申報當期之公告現值核定⼟地增值稅是

違憲之規定，應以平均地權條例第四⼗七條第⼀項規定所有權移

轉時，應予訂立契約之⽇起⼀個⽉之法定期間當期之政府公告現

值核定⼟地增值稅為合乎憲法之規定。按⼟地增值稅為⾏為稅，

並無法逃避下次移轉時，仍可課徵更多的增值稅，對國庫並無所

損，只是課徵對象及時間變為更合法⽽矣，亦符合⼤有為政府施

政之合法合情合理兼顧之原則。

四、謹附關係文件如次：

1 台北巿稅捐稽徵處及所屬⼠林分處函復。 

2 ⾏政法院 66 年度判字第五六八號確定判決。 

3 ⾏政法院 69 年度判第壹伍玖號判決及第壹號判決。 

4 本案⾏政法院 70 年度判第壹參陸陸號判決。 

5 台灣⾼等法院 66 年上字第⼀七四⼀號⺠事判決。 

6 本案複查申請書及決定書、訴願書、訴願決定書、再訴願書及

決定書、⾏政訴訟起訴狀。



謹呈

司法院 聲請⼈ 魏 ０ 成

中 華 ⺠ 國 七⼗⼀ 年 三 ⽉ ⼗三 ⽇




